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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近日，国务
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对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管理改革做出全面部署。

《方案》指出，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是政府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方式。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一批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为增强国家科技实力、
提高综合竞争力、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顶层设计、统
筹协调、分类资助方式不够完善，现有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存在着重复、分散、封
闭、低效等现象，多头申报项目、资源配置

“碎片化”等问题突出。
《方案》强调，改革要遵循转变政府科

技管理职能、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促进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明晰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坚持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五条基本
原则，要强化顶层设计、打破条块分割、改
革管理体制、统筹科技资源，加强部门功能
性分工。

《方案》提出，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
技管理平台，构建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管理新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
门间的统筹和协同；依托专业机构管理项
目，把政府部门从项目的日常管理和资金
的具体分配中解放出来，提高管理的科学
化、专业化水平；建立战略咨询和综合评审
委员会，切实发挥专家对政府决策的咨询
作用；建立统一的评估和监管机制，提高科
技投入的绩效；完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

统，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
《方案》要求，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形成新的五大类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布局体系。面向基
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部署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产业化目
标，部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针对事关国计
民生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

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
安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部署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安排技
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和资本化、产业化；安排基地和人才
专项，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能力。

《方案》明确了改革的实施进度，提出
按照整体设计、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原
则，经过三年的改革过渡期，到2017年，全
面完成改革，按照优化整合后的五类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运行，并建成公开统一
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方案》强调，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管理改革工作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任务重、难度
大，要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协同推进相关
工作，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国务院印发方案全面部署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

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尺，要以最广大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刻度。一年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事业改革
强力推进，走上“快车道”。

相关各项改革措施紧锣密鼓出台、扎
实有序推进、取得积极进展，解决一批影响
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加
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创
造良好社会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成果、感受社会公平正义。

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和从
国情出发相结合，制度创新紧
紧牵住改革“牛鼻子”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
对政法机关提出的努力目标和明确要求，
也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殷切期盼。

如何破除司法地方化藩篱？如何破解
司法行政化难题？……“改革由问题倒逼
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改革，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兼顾推进
——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紧紧抓住影响司
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问题，明确改革任
务，凸显改革重点，推动改革深化、增强改
革效应，统筹兼顾地予以推进。

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
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
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4项
相互关联、“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任
务。按照重大改革事项先行试点的要求，
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部门和有关地方党
委，研究提出《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
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

工作方案》。
框架意见和4项重大改革试点工作的

政策意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
合，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
规律的改革之路。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差别大，
即使同一个省，不同地区的情况也有较大
差异，不能简单套用一个模式。所以在改
革试点的具体措施、步骤上，鼓励各地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司法工作等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不搞一刀切、齐步走。

制度创新契合了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
义的追求。2014年下半年，吉林、湖北、广
东、海南、青海和贵州等6省结合本地实际，
全面启动司改试点。率先在全国试点的上
海司法体制改革，抓紧建立完善法官检察官
职业保障、基层法院检察院经费统一管理等
制度。

为有效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全
国法院工作职能，维护司法公正，方便当事
人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沈阳、深圳设立巡
回法庭。为防止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
象，排除对司法权行使的干扰，保障司法机
关独立公正行使职权，2014年12月底，跨
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全面启动
试点，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
案件。

截至去年底，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均已正式挂牌成立。这将进一步提
升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质效，完善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释放和激发社会创造力，为
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

下深水区啃硬骨头，大胆
实践勇于探索，朝着公平正义
目标砥砺前行

改革迈进“深水区”，遇到的都是“硬骨
头”。只有克服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突破
利益格局的藩篱，兼顾好当前实际和长远
利益，才能形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
验的改革成果。

过去一年，已有的改革继续深入推进、
措施更加细化。涉法涉诉信访一直是个“老
大难”。对于“信访不信法”痼疾，在2013年
涉法涉诉改革基础上，中央政法委一揽子出
台了涉法涉诉信访事宜依法导入法律程序
工作机制、信访执法错误纠正和瑕疵补正机
制、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3个指导性文件。

目前，涉法涉诉信访开始呈现“弃访转
法”势头，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受理率、立案
率有了明显提高，群众到党政信访部门上
访数量明显减少，依法按程序反映问题的
意识逐步增强。

冤假错案是司法痼疾。在中央政法委
出台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后，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制定改革措
施防范冤假错案，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下发
贯彻落实通知，建立了督促落实机制。

公安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新人口

管理，研究提出《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2014年11月17日，国务院
部署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减刑、假释本是激励入狱者“重新做
人”的制度设计，但实践中有时异化为刑罚
执行腐败的“后门”。2014年初，中央政法
委出台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防治司法腐败的改革措施，中央政法各单
位也分别发出实施办法并开展专项治理。

司法公开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去年
1月1日起，全国3000多家各级法院的裁
判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接受公众监
督。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开与查询平台、
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平台等陆续建立开通。
检察机关建立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决定
书等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案件信息
公开系统也已于去年9月面向社会开放。

从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方面改起。中
央政法单位和财政部发文，进一步健全
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对于因遭受犯罪侵
害或民事侵权，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
造成当事人生活困难的，按规定及时给
予司法救助。

国家安监总局推动各地区建立“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安全责任体系，实
施北京等8省区市安全生产领域改革试点和
安全生产行政审批管理办法；出台加强企业

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建立企业
安全承诺、不良信用记录、诚信“黑名单”、安
全诚信评价管理、执法信息公示等5项制度。

当前，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正在推进之中。各地大力发展律
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统筹城乡、区域法
律服务资源，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以为群
众提供更为完备的法律服务。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改革
举措不断推出，让人民共享改
革成果、感受公平正义

改革，既要“接地气”，又要有理想，让
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社会事业
领域改革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入手，推动改
革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准确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
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挥社会
政策的“托底”作用，选好突破口和着力点，
确保改革取得实在成效。

取消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者、省级优秀
学生、奥赛获奖者等6项全国性高考加分
项目；高校自主招生不得联考，考核统一安
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出台改革总
体方案和4个配套文件。

2015年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将迎来更
公平的竞争，饱受诟病的高考加分“造假暗
门”有望被堵住。同时，配合学生综合素质档
案的建立、考试科目的自由组合，未来广大学

生将走出“唯分数论”的痼疾，迎来多元化人
才选拔的机遇，拥有更广阔灵活的展示舞台。

改革必须“点”“面”结合。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启动上海、浙江两地高考招生
改革试点；制定上海市和北大、清华综合改
革方案；实施免试就近入学、划片入学，推
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交流轮岗。

养老“并轨”改革让约4000万的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告别养老“免缴费”时代，建
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从

“双轨”到“并轨”，是人们对平等养老权利
的期待。推进养老“并轨”改革，是增进社
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的必要之举。

27个省区市整合了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制定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
接暂行办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
办规程。

一年来，社会事业改革打出“组合拳”，
强化“托底”作用：

——提高城乡低保水平，全面建立临
时救助制度，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水平挂钩联动机制。实施社会救助暂
行办法、临时救助制度以及儿童等重点人
群救助办法，社会救助兜底作用切实加强。

——统筹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覆盖到50％以
上的县，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研究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

——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统一权威的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出台实施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条例，提出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方案；通过食品安全法修订草
案和保健食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方案。

公平正义，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体现
在点滴的民生中。改革从保障和改善民生
入手，推动改革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惠及人
民群众。

记者杨维汉（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顺应人民群众期待 筑牢公平正义基石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述评

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67人）：
马雪涛、孔 琼、尹茂平、方亚菲、王 华、
王 好、王 浓、王 峻、王 鉴、王山元、
王丹丹、王庆伟、王芸芸、王显芳、王晓祯、
王样国、王继君、王彩虹、王铭泽、王颐龙、
代文强、冯 坤、田开进、皮小慢、皮修雁、
石 磊、刘 利、刘 诚、刘 峰、刘 琼、
刘兰英、刘丽萍、刘利红、刘彦贵、刘胜娟、
刘振勇、吉布敏、孙斯霞、曲永生、朱小宇、
朱润生、朱望锋、朱雅琴、祁永杰、许 蕾、
许平飞、邢 君、邢 词、何跃飞、余 江、
余德厚、吴 雄、吴天月、吴向东、吴坤秋、
吴剑萍、吴春萍、吴浩云、吴素琼、宋长清、
张 峤、张 爽、张永荣、张光琼、张红菊、
张西克、张家慧、李 戈、李 贝、李 林、
李 涛、李 菁、李一凡、李文玉、李文健、
李东彪、李伟文、李华敏、李周伟、杜成鑫、
杨 帆、杨 健、杨庆忠、杨新丽、汪亚琳、
汪忠学、肖云彪、肖海亮、苏志辉、邱 忠、
邹汉江、陈 华、陈 佩、陈 焱、陈永华、
陈托权、陈学东、单 宇、周 盼、周 茹、
周 强、周 磊、易 璐、林 达、林 岱、
林宏植、林志民、林芸菁、林秋婷、林 荣、
林倩影、罗金洁、罗儒坚、范 忠、郑 船、
郑 霞、郑大朋、郑兰清、郑怀全、郑燕杰、
段洪彬、胡 娜、胡春城、贺 莺、赵 晖、
赵 立、赵 军、赵英华、赵敬义、赵道远、
郝兆亮、钟垂林、凌杰泉、唐 进、唐林艳、
唐赐伟、夏 艳、夏伟伟、徐正伟、徐金玉、
秦 晴、聂海波、莫绍姣、郭龙滨、郭晓欣、
钱 冰、陶永夫、高俊华、曹绪海、梁永新、
麻红丽、黄 丽、黄位国、黄胜敏、黄爱玲、
傅 勤、彭永红、曾瑞珍、曾繁深、程 序、
童 琦、董治良、詹润红、赖凯萍、蔡兴涛、
潘菲菲、魏文豪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15人）
马轶人、王 东、王东史、王定辉、王经铭、
王咸海、王娜茹、王思霖、王秋云、王海刚、
王超慧、冯 花、包允贤、卢艳萍、卢静华、
卢骥征、未 锋、白玉琳、伍中宽、刘惠琼、
吕丽霞、吕志飞、孙德芳、阮慧婷、何书丰、
何 旭、吴佳敏、吴建明、吴罗南、吴 美、
宋 杰、张龙剑、张余武、张奇志、张林燕、
李丹丹、李达光、李国庆、李秋芸、李凌燕、
李雪茹、李福星、李慕翥、杨 洁、汪永清、
汪海鹏、邱 甜、陆 宁、陈小燕、陈云明、
陈文和、陈 伟、陈旭东、陈启明、陈秀儒、
陈进平、陈建志、陈 杰、陈玫伊、陈海燕、
陈艳娇、陈焕利、陈 锋、陈 蕾、周业夏、
周传忠、周忠胜、周果果、昌 盛、林一矢、
林中才、林芝静、林树平、林 珍、林 哲、
林 彬、林 敏、罗 葵、姜国强、胡丽珠、
胡曙光、徐文峥、翁智用、袁正东、袁华锋、
梁永平、梁振文、章 勤、符子娇、符 兴、
符 扬、符 实、符 晓、符 铭、符 强、
符敬强、黄一哲、黄声泽、黄亮锡、黄俊明、
彭志新、彭健生、曾令宏、曾 雄、曾繁桉、
董 菲、谢婷婷、韩少冰、韩香畴、蓝海燕、
蔡于干、蔡大武、蔡 莹、谭永强、潘文壮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71人）
万晓霞、孔凡勇、文朝柏、文魁兴、王 畅、
王 萍、王天琳、王永政、王宏壮、王灵聪、
王柱进、王德红、叶玉华、龙蜀娟、伍柄霖、
刘 欢、刘 霞、羊茂明、许杏花、许祖发、
何 亮、何昌恩、吴万贤、吴曼江、吴清钰、
吴慧明、张成信、张丽华、张柏桢、张模金、
张德雄、李 政、李雪刚、杨 挺、沈美萍、
苏堆玉、陈海珍、陈涌新、麦永强、周文娟、
周永高、周翼腾、林明亮、林朝霞、郑国强、
郝良存、钟鸣亮、唐帅英、徐忠贵、贾希闯、
郭冬燕、高玉萍、高景伟、崔岱昕、康文举、
曹荣刚、梁栋杰、梁晶晶、符 波、符建成、
符嘉华、黄 灿、黄 斌、黄心宇、黄海浪、
韩科学、蒙 良、赖永驰、雷琼艳、蔡汝乐、
潘心情

海口海事法院（43人）
马杰鑫、王 安、王 茂、王 艳、王 媛、
王伟民、王海皎、冯明岗、白文英、刘成良、
许 波、吴永林、吴清武、张圣府、张甲天、
张医芳、张孝光、张蕴华、陆建华、陈 明、
陈运洪、陈映红、林 师、林 江、姜 凌、
胡 军、胡 勇、胡春妮、赵 涛、钟爱萍、
夏小华、莫 雄、莫家盛、黄 斯、黄海俊、
曾建华、曾金华、焦 南、简万成、雷 鸣、
廖 斌、蔡斌航、潘彩亚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120人）
马传煌、尹溢佳、文 静、王 滢、王小杰、
王再燕、王国印、王法坚、王春芬、王艳松、
王曼莉、邓云飞、邓静瑜、冯达升、叶能强、
叶尊本、伍卓斌、刘大海、刘立卓、刘华琪、
孙 晓、曲 洁、何 芳、何永平、何亚敏、
何苏芹、何姿玲、何霖吉、吴 茜、吴剑平、
吴济汉、吴清川、宋 泽、宋酽秋、张 磊、
张志平、张珂瑜、张莲凤、李 楠、李 燕、
李必雄、李玉民、李白平、李顺华、李家林、
杜 蕾、杨 阳、杨 珊、杨 静、杨 曦、
苏 慧、陈 伟、陈 学、陈 铭、陈 震、
陈 璐、陈云峰、陈文红、陈立夫、陈杨丽、
陈杰林、陈桂华、麦丹碧、周 玲、周慧娟、
尚宏涛、林 梅、林志勇、林蔚茹、欧丽珍、
胡 猛、胡宏志、赵 曼、赵海涛、钟 山、
钟文渊、唐 平、唐辉武、徐 伟、秦恩轩、
袁 文、袁 蓉、郭泽高、郭朝阳、崔玉坤、
曹永明、梁 琼、梁明明、符平山、符汉平、
符玉梅、符浩云、符敏秀、黄 勇、黄玉臣、
黄胜春、黄海鹰、傅 萍、傅海燕、彭彩燕、
曾小凡、温 方、温智勇、程少辉、蒋小马、
覃 文、谢焕怡、韩 芬、韩小文、蒙国丰、
詹少明、詹晓黔、廖端明、熊鹤祥、蔡红曼、
蔡端纯、谭晓梅、谭碧霞、潘 娜、潘梦扬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55人）
尤忠文、尹合欢、王 娜、王晓艳、王 翔、
付春燕、左家锋、刘 樟、刘 操、吉 红、
孙 媛、何 冰、何 艳、吴 忠、张一敏、
张卫平、张维青、张 雄、李 力、李 宁、
李 庆、李宝鹏、李柔翰、李桂祥、李新建、
杨安豪、肖传义、陈太洪、陈少华、陈兴科、
陈 恒、陈晓明、陈莹明、陈德雄、林元贵、
林道贤、欧 颖、范启鹏、郑海霞、胡录耀、
钟凤娟、扆成塘、袁俊杰、高建刚、梁志鹏、
梁 泽、梁 朝、黄卫南、黄学文、曾人孝、
谢 敏、韩 宁、雷 俐、蔡西河、黎少云

三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人）
杨少华、罗毅刚

儋州市人民法院（42人）
马 雪、马 静、王昌銮、王 闻、王清华、
王 斌、刘 郁、刘信平、羊圣明、何 静、
吴 丹、吴文山、吴 平、张永傅、张光亲、
张晓敏、李润红、李梅华、苏日康、陈永光、
陈 伟、陈秀芬、陈赵雄、陈鹏程、麦 琼、
周国芝、林万强、林生明、林淑芳、洪 晓、
洪 燕、钟承裕、钟振强、徐要文、贾小静、
郭显才、梁 英、梁儒贵、黄 龙、黄 坚、
黄玲妍、蔡玉谷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56人）
卞长杰、王日光、王 沈、王佩杰、王 硕、
韦王文、冯亚生、史燕燕、石 鑫、邝小蕊、
孙忠爱、孙 亮、庄和彬、庄鑫斌、纪永明、
阳力平、何 新、吴小亮、吴秀菊、吴 思、
吴毓文、李 云、李朱德、李丽欢、李启文、
李 佳、李 瑛、杨少球、杨 勇、陆晶晶、
陈秋云、陈 钢、陈积海、周俊萍、周恩源、
周 强、周 锐、周碧忠、林 海、林道勇、
林 锋、林 雄、郑唐德、郑 薇、胡乾华、
倪胜源、徐光华、莫 娇、梁其恩、符文瑄、
黄 亮、彭豫梅、詹海灵、蔡汝军、蔡甫安、
魏海英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71人）
毛雨佳、王 飞、王国娟、王 晓、韦庆忠、
冯平山、冯 琳、史 丽、叶世宽、龙晓岚、
刘 威、朱庆雄、朱明宇、羊日强、许达海、
许 哲、邢益伟、何 芬、吴永红、吴育海、
吴青良、吴 清、吴清雪、宋玉敏、张子刚、
张为群、张汉政、张运坤、张 勇、张 萍、
张琳琳、李光平、李家炎、李晓莉、李燕萍、
沈玉华、陈少燕、陈泰武、陈基能、周金丹、
周慧慧、林宏业、林志飞、林明雅、林梅意、
郑 志、郑忠东、封 雯、贺静芳、赵春香、
赵 越、凌 琼、夏治强、夏 琪、袁卫衡、
符史山、符殷娇、符策能、黄健雄、彭柯铭、
曾 贞、谢焕珺、韩任畴、韩晓波、蒙 江、
廖建斌、蔡小龙、蔡红胜、蔡燕飞、黎 涛、

薛卓明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52人）

王康宏、王 敏、王晨晨、邓建东、付金荣、
冯南茜、甘文萍、刘 倩、朱少江、朱海燕、
汤 璇、许志雄、严家亮、何一峰、何声章、
何雪春、吴松林、宋 岩、张一晨、张 芸、
李会勤、李红玉、李威力、杜良璋、杨 君、
杨 明、杨 哲、汪煦川、苏 波、陈仕蛟、
陈成军、陈国琼、陈 斌、周 苇、林成深、
林 林、欧阳丹丹、柯田荣、柯婷婷、胡彬、
赵炎炎、殷 娟、聂晓桥、郭远雄、符晓瓛、
黄少平、黄超燕、韩宁光、韩 诚、谭芳经、
潘孝赛、黎 雪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49人）
王云虹、王 兵、王金波、王 勇、王春映、
王荔枝、王维迪、王照星、王 颖、冯成壮、
刘曙荣、吴豪力、李一坚、李翻程、杨世育、
杨 新、苏 铭、陈才刚、陈文深、陈启全、
陈 肖、陈宝军、陈建军、陈松松、陈晓倩、
陈雪婷、陈 慧、林玥希、林诗禄、竺达雄、
罗 成、胡德强、钟玉静、倪志扬、唐 波、
袁艺畅、郭远英、郭 煊、曹 文、章 蕾、
黄小雅、黄文玲、黄张圣、黄 波、黄晓辉、
靳 化、靳铁志、蔡 晔、黎鑫标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64人）
马 强、王大宝、王 立、王传喜、王 军、
王剑峰、王海军、冯 洁、史 海、吉才军、
孙惠文、孙 腾、邢丽霞、邢增秀、何运明、
何 勇、余桂凤、初美超、吴小慧、吴开平、
吴坤泰、吴雄文、张 萍、李东波、李 花、
李 芳、李 祎、李南新、杜鹏辉、沈相法、
陈文新、陈 伟、陈运助、陈孟灿、陈 怡、
陈 晓、陈曼妮、陈绵育、陈 媛、官静敏、
林芳翊、林明金、罗 立、罗启雅、罗 妩、
罗朗秋、钟海坚、唐传忠、柴 华、谈旺玉、
郭海春、钱志勇、符秀柏、黄立平、黄伟佳、
黄杨玉、黄泽贤、黄春英、谢亚琼、谢 政、
蔡智勇、谭光华、颜 梅、黎 金

三沙市三沙群岛人民法院（1人）
陈宏琼

定安县人民法院（23人）
毛学媛、王 愿、王玉明、王敏静、王德飞、
冯 飞、何锦彬、吴 浩、吴崭平、张 慧、
李静云、罗 剑、罗静怡、段龙娟、崔 书、
梁振军、符永桢、黄志忠、谢新州、韩卫东、
蒙绪玺、潘正亮、潘在敏

文昌市人民法院（42人）
于辰潭、于景艳、于葆龄、云平山、云惟阳、
王 丽、王建国、王绥允、王绥富、王 曼、
邓德武、冯 平、叶达志、邝其文、刘微微、
华运摄、孙建华、许环生、严世棉、余益明、
吴坤文、宋家法、张 鹏、张 磊、李 博、

李影影、杨许成、杨秀玲、陈杰实、林发娇、
林道敏、林鹤玲、罗华伦、郎 爽、郑在海、
姜向东、钟衍强、符 娟、符雪妮、彭晓志、
韩 斌、潘召勇

琼海市人民法院（43人）
文少娟、王 淼、王 裕、王夫中、王仲才、
王春豹、王望来、冯 卿、冯林安、史朝晖、
龙林新、任立春、伍书兰、祁永芳、许道宁、
严朝政、何 泮、何书权、何声琼、余嘉佳、
吴开芬、吴坤哲、张思维、李居坤、李岸玮、
李昌琴、杨 亮、杨 珍、陈丁福、陈文端、
陈宏友、陈星文、周英俊、庞学文、欧阳天富、
范祎龙、郭和平、符小丽、符儒超、蒙谚伟、
雷 平、潘 蕊、黎文畅

万宁市人民法院（37人）
王德清、何 川、何君武、何 杏、吴国雄、
吴晓晖、岑少雄、李小玲、杨少浪、杨海芳、
陈元玉、陈东权、陈光云、陈运连、陈进海、
陈表兴、卓业良、卓琼川、周卫红、林俊平、
钟 逸、徐时洪、殷诗青、翁启生、翁雪花、
梁其云、符祝雄、符浩军、黄业锋、黄柏山、
曾 练、蒋云敏、蒋佩瑾、蒋振飞、熊成章、
薛蕃超、戴义斌

屯昌县人民法院（29人）
王 之、王 宁、王大章、王川文、王丕琳、
王庆祥、邓贤毅、关贤炳、吉 民、江 云、
许英花、何彬彬、吴清贵、杨 松、邱英富、
陈 政、陈 静、陈邦辑、陈学富、陈祥志、
陈培师、林春红、柯少丽、黄树雄、黄家雄、
韩永煌、蔡预红、黎家雄、黎瑞英

澄迈县人民法院（34）
王 晖、王育飞、王春庆、刘 洋、邢坚平、
吴 典、张 锋、李劲松、李学信、李唐清、
李道生、邱 夫、陈小娜、陈世新、陈立鹏、
陈烈煌、周 宇、林 瑜、林明礼、林海宁、
郑业啟、郑蓓蓓、侯芝萍、姜慧娇、夏 琳、
莫昌进、符宣今、黄 航、黄 福、曾令侨、
曾珍丽、韩柏定、鲁啟福、蔡汝英

五指山市人民法院（20人）
王成群、王德和、帅 英、刘 超、李 圆、
沈金标、陆志荣、陈 新、周德琪、林爱春、
武雪丽、胡进冲、梁丽梅、符气贵、符旭辉、
黄 青、黄 健、黄立英、黄向荣、蔡 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6人）
王开武、王叶洪、王儒昌、刘家诚、汤玲燕、
吴党恩、吴慧香、张海燕、李传智、肖进军、
陈会升、陈明东、罗树攀、胡仁高、唐昌平、
郭振杰、常婧婧、梁宇庭、梁洪漫、符祥毛、
黄大璘、黄盛全、程国干、简 畅、蓝进海、
蔡兴选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36人）
王 兵、王文敏、王传中、王宜文、王海利、

王素芳、王彩虹、王腾飞、朱 玉、纪明杰、
许义祥、吴兴民、吴钟平、宋 浩、张孟琴、
李其才、杨 婷、杨小莉、陈 锐、陈延良、
陈应文、陈宗云、林小丽、郑文红、郑玉菊、
郑照中、胡昌足、翁珍珍、崔 磊、盖 曼、
符国良、黄少和、彭凤舞、曾 劲、游子红、
游宪孔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4人）
文华裕、方国强、王 林、王二美、王伟奇、
王京洲、邓雪玲、叶 伟、刘慧静、羊华学、
陈 强、陈国燕、林 俊、赵文甫、钟东明、
翁 栩、盘文京、黄玉干、黄灵钰、谢兴文、
蓝汉军、蔡海锋、谭礼宪、谭丽丹

洋浦开发区人民法院（19人）
马 山、王文丽、叶珊茹、田立新、石 磊、
刘远帆、闫黎明、张会兵、李科蕾、汪先顺、
苏志辉、林 琳、胡 耿、赵东涛、袁 晶、
郭 强、谢垂光、韩 军、廖长荣

临高县人民法院（29人）
王小东、王伟良、王光伟、王建青、王振君、
王晨华、冯家精、刘 嘉、许 欢、闫海建、
严大聪、吴安学、李琼利、陈方玲、陈魁坚、
周小丽、林 珩、林先朝、钟小云、秦志新、
秦苏芳、莫正贤、梁 平、梁国华、黄春花、
谢圣伟、谢巧妹、韩雪琴、赖瑞强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33人）
马江来、王淑兰、韦昌平、刘宏武、朱新霞、
纪明炯、邢增强、何泽昌、吴志强、吴育森、
张秀珍、李博英、杜思敏、杨少强、陈兴榜、
陈求嗣、陈 忠、陈雄才、陈 鹏、周才良、
林士立、林安华、林成雄、林 珠、郑冬松、
洪志君、郭仁东、梁剑安、符志清、黄 云、
葛子龙、覃秋丹、潘 海

东方市人民法院（32人）
丁志芳、马忠诚、王小娟、王 婧、王 超、
邓春花、刘山石、刘世俊、刘智莉、吉进宁、
孙德政、吴宗哲、张运平、张学文、李 婕、
杨宗标、陈 干、陈芳玲、郑海雄、洪启广、
赵冬生、赵高平、翁克川、高筱妤、符壮华、
符桂光、符致俊、黄翰绅、程小梅、覃卫东、
谢圣雄、蔡铨慧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31人）
卫 伟、王智灏、叶仲女、任向华、庄仿元、
羊 方、许美娟、何 静、张作骏、李海山、
杨裔婕、邱为群、陆海江、陈军练、周志团、
钟国江、骆 统、符 兴、符巨华、符英钦、
符家荣、黄玉群、黄经纬、曾俊华、韩泽雄、
熊大胜、裴烈焰、谭凌云、潘秋丽、黎向文、
戴勇康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7人）
丁 明、王明亮、叶必林、刘 平、邢玉娟、
余 俊、李信海、李继成、李维和、杜光才、
陈孝柏、陈 杰、陈 柳、卓廷龙、周丽娟、
林白浩、柳国宏、胡欠欠、钟 祥、徐 闻、
梁寿松、梁其锐、符建全、温明霞、蒋湘春、
蔡型才、黎文洪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年1月13日

海南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渡期法官选任报名和资格审查情况公告
根据《海南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渡期法官选任工作实施方案》，按照个人报名、资格审查的程序，省高院组织全省三级法院严格按照过渡期法官选任资格条件，于

2015年1月8日至9日进行了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确定通过报名资格审查人员名单。全省现有法官1540人，报名参加选任1433人（主动放弃报名107人）。经严格审查，通过资
格审查1393人，未通过资格审查40人。

现将通过报名资格审查人员名单（按所属法院、姓氏笔画排序）予以公告。如有情况反映，请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监察局联系。
联系电话：0898-66962368


